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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23号昆明恒隆广场办公楼39层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0,236,64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90.00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祖训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宏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何乔关、副总经理张晓东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0,230,148 99.9981 6,500 0.001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0,219,912 99.9953 8,936 0.0024 7,800 0.002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0,219,912 99.9953 8,936 0.0024 7,800 0.0023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备案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0,219,912 99.9953 8,936 0.0024 7,800 0.0023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董事（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0,820,168 99.7838 15,636 0.1441 7,800 0.0721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0,224,112 99.9965 12,536 0.0035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7、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7.01

关于选举顿灿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60,199,079 99.9895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

股东

349,393,0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

股东

10,805,9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

股东

31,136 82.7293 6,500 17.2707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1,136 82.7293 6,500 17.2707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0,837,104 99.9400 6,500 0.0600 0 0.0000

5

关于

2021

年董事 （非独

立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

案

10,820,168 99.7838 15,636 0.1441 7,800 0.0721

6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10,831,068 99.8843 12,536 0.1157 0 0.0000

7.01

关于选举顿灿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0,806,035 99.6535 0 0.0000 0 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第4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1、5、6、7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第5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何祖训、何乔关及其一致行动人何月斌、何宝见、云南正道投资

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公司股份200,782,039股、46,334,317股、30,889,544股、30,

889,544股、40,497,600股，持股数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87.30%）的回避表决，议案获得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4、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玲莉、杨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日

证券代码：002539� � � �证券简称：云图控股 公告编号：2021-071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

内部转让计划完成的公告

股东宋睿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份转让系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宋睿先生增加一致行动人及股份在一致行动人

之间内部转让，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成员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比例和

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控

股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7）。因家庭资产规划需要，宋睿先生拟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超过1,700万股（含本

数）给其本人为唯一所有人的私募基金产品一一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元

享红利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阿巴马元享红利99号” ）、“阿巴马元享红利

10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阿巴马元享红利100号” ），并与上述私募基金产品

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睿先生转让计划已实

施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转让股份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

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宋睿先生于2021年8月31日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转让661万股公司股份给阿巴马元享红利99号、阿巴马元享红利100号。

2021年9月2日，公司收到宋睿先生出具的《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

间内部转让完成的告知函》， 宋睿先生于2021年9月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将814万股公司股

份转让给阿巴马元享红利100号，同时宋睿先生与阿巴马元享红利100号签署了《一致行动人

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阿巴马元享红利100号将其所持公司全部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委

托于宋睿先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睿先生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

转让计划已实施完成，累计转让公司股份1,4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具体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方式 转让时间

转让价格（元

股）

转让数量（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宋睿

阿巴马元享红利

99

号 大宗交易

2021-8-31 12.74 615 0.61%

阿巴马元享红利

100

号

大宗交易

2021-8-31 12.74 46 0.05%

大宗交易

2021-9-2 13.08 814 0.81%

合计

-- -- -- -- 1,475 1.46%

注：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尾数不符的

情况。

2、本次转让前后宋睿先生及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宋睿

合计持有股份

316,672,949 31.35% 308,532,949 30.5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4,210,737 7.35% 66,070,737 6.54%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2,462,212 24.00% 242,462,212 24.00%

阿巴马元享红利

99

号

合计持有股份

6,150,000 0.61% 6,150,000 0.6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150,000 0.61% 6,150,000 0.61%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阿巴马元享红利

100

号

合计持有股份

460,000 0.05% 8,600,000 0.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0,000 0.05% 8,600,000 0.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牟嘉云

合计持有股份

106,212,000 10.51% 106,212,000 10.5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803,000 1.37% 13,803,000 1.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409,000 9.15% 92,409,000 9.15%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

阿巴马

元享红利

3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8,500,000 0.84% 8,500,000 0.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500,000 0.84% 8,500,000 0.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

阿巴马

元享红利

3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8,500,000 0.84% 8,500,000 0.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500,000 0.84% 8,500,000 0.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张明达

合计持有股份

2,331,600 0.23% 2,331,600 0.2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31,600 0.23% 2,331,600 0.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 448,826,549 44.43% 448,826,549 44.43%

注：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尾数不符的

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

宋睿先生与阿巴马元享红利99号、 阿巴马元享红利100号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和

《表决权委托协议》，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增加

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之

第二、三节。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股份转让属于宋睿先生及一致行动人成员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比例和

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转让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宋睿先生股份锁定相关承

诺的情况。

3、 宋睿先生本次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事项与此前已披露

的计划一致，转让计划已实施完毕。

四、备查文件

1、宋睿先生出具的《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完成的告

知函》；

2、《一致行动人协议》；

3、《表决权委托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0338� � �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2021-050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公司依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定

期发送的股东持股信息，并经向股东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

致行动人，以下简称“中环技” ）核实确认， 8月下旬，中环技所持公司股份中之前被司法冻结

的40万股已被解除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2021年6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所持股份解除司法冻结及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33），中环技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城国

际” ）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 ）的相关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提供担

保而被司法冻结40万股。8月中旬，法院已指令券商根据中环技承担的担保责任，减持了中环技

未被冻结的公司股份中的14.96万股股份。至此，塔城国际和华融证券就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的相关债务已全部清偿完毕【详见8月21日的《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被司法处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环技因上述担保事项被冻结的40万股股份已全部解除冻结状态，具

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次解冻股份（股）

4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

0.8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0.04

解冻时间

2021

年

8

月下旬

持股数量（股）

44,864,380

持股比例（

%

）

4.91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股）

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

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0

注：本次解冻股份未有后续质押情况。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3357� � � �证券简称：设计总院 公告编号：2021-035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 会议召开方式：图文展示+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一、说明会类型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1日发布

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定于2021年

9月10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举行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徐宏光先生，董事会秘书毛洪强先生，财务总监王莉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1年9月5日中午12：00前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联系公司，提

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在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会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吴潇潇、王诗青

电话：0551-65371668

传真：0551-65371668

邮箱：acdi@addi.ah.cn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202� � �证券简称：美迪西 公告编号：2021-030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具体情况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送的股东名册，获悉公司股东陈春来所持本公司100,000股股份存在被

司法冻结的情形，经向股东征询确认，具体情况如下：

1、被冻结股份的基本情况

被冻结人：陈春来

冻结申请人：郎舞

冻结机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被冻结股份是否为限售流通股：是

被冻结股份数量：100,000股

陈春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4,957,61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8.00%，本次被冻结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6%

除上述被冻结的股份外，陈春来不存在其他被冻结的股份。

2、本次被司法冻结的原因

经向股东征询，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系冻结申请人郎舞与卫康（杭州）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陈春来、陈贵臻之间的合同纠纷，冻结申请人郎舞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并申请财

产保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卫康（杭州）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陈春来、陈贵臻的银

行存款47,168,889.80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故陈春来所持有的公司100,000股股份

被冻结。

二、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陈春来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

稳定，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陈春来本次被冻结的股份数量占其持股总数的

比例较低，不会影响公司股份的稳定。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证券代码：000032� � � �证券简称：深桑达A� � � �公告编号：2021-067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基本情况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7月16日、2021年7月2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宁波麒飞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麒飞网安”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捷科技” ）、麒麟软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麒麟软件”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软

件” ）和中国瑞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达集团” ）等共同设立中电聚信股权

投资（珠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根据本次投资安排，2021年8月23日，公司与麒飞网安、冠捷科技、麒麟软件、中国软件、瑞

达集团、中电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了《中电聚信股权投资（珠海）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中电聚信股权投资（珠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完成工商登记。具体

内容详见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0）。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1年9月1日，公司接到中电聚信股权投资（珠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知，其已根

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现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的备案信息公告如下：

1、基金名称：中电聚信股权投资（珠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管理人名称：中电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托管人名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备案日期：2021年8月31日

5、备案编码：SSL943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证券代码：300571� � � �证券简称：平治信息 公告编号：2021-122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选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多频段（含700M）天线产品

集中采购项目进展暨签订框架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各省市公司签订的多频段（含700M）天线产品集中采购框架协议为公

司日常经营合同。本次框架合同的签订对上市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签订的框架合同实际执行金额以具体订单为准。该框架合同虽已对双方权利及义

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约定，但框架合同履行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宏观经

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履约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1年7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中选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 公司成为中国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多频段（含700M）天线产品集中采购项目的中标候选人，该项目采购标包1的招标

内容为444天线及单4天线，公司中标份额为10.14%，预估中标不含税金额为15331.68万元。标

包2的招标内容为4448天线，公司中标份额为11.59%，预估中标不含税金额为51397.01万元。

近日， 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签订了上述项目中标包1的总框架协议：《【多频段

（含700M）天线产品】集中采购（标包1：444天线及单4天线）框架协议》，公司将继续与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各省市公司签订具体的框架合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广东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分别签订

了上述项目中标包1的框架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手方基本介绍

（1）公司名称：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杰

注册资本：164184.83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9号

经营范围：经营ＧＳＭ数字移动通信业务；ＩＰ电话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因特网

骨干网数据传送业务；从事移动通信、ＩＰ电话和因特网等网络的设计、投资和建设；移动通

信、ＩＰ电话和因特网等设施的安装、工程施工和维修；经营与移动通信、ＩＰ电话和因特网

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漫游结算清算、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广告业务、设备销售、以及其他电

信及信息服务；出售、出租移动电话终端设备、ＩＰ电话设备、因特网设备及其配件，并提供售

后服务；业务培训、会议服务；住宿（学员住宿）（限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游泳馆（限分

支机构经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2）公司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明

注册资本：559484万元人民币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1号广东全球通大厦

经营范围：在公司所在省经营移动通信业务（包括话音、数据、多媒体等）；IP电话及互联

网接入服务；从事移动通信、IP电话和互联网等网络的设计、投资和建设；移动通信、IP电话和

互联网等设施的安装、工程施工和维修；经营与移动通信、IP电话和互联网业务相关的系统集

成、漫游结算、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设备销售等；出售、出租移动电话终端设备、IP电话设备、

互联网设备及其零配件，并提供售后服务；卫星国际专线业务，因特网数据传送业务，国际数

据通信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VSAT）通信业务、网络托管

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信

息服务业务（含移动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

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等内容）； 固定网本地电话业务，固定网国内长途电话

业务，固定网国际长途业务，公众电报和用户电报业务，无线接入专业（含26GHz无线接入业

务，3.5GHz无线接入业务，其中3.5GHz无线接入业务覆盖范围不含广州）（上述涉及许可经营

的凭许可证经营）；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代收水电煤燃气费；票务代理；销

售：百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穿戴设备，通讯设备及配件等；提供专业培

训（不含学历教育及职业培训)；提供会务服务；场地租赁，自有房屋租赁，柜台租赁；餐饮服

务：制售中餐、西餐等配套服务；旅店业服务：提供住宿等配套服务和其他商务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公司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楼向平

注册资本：234075.01万元人民币

住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17号

经营范围：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有效期开展经营活动）；

从事通信、ＩＰ电话和互联网等网络的设计、投资和建设；通信、ＩＰ电话和互联网等设施的

安装、工程施工和维修；经营与通信、ＩＰ电话和互联网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漫游结算清算、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设备销售以及其他电信及信息服务，各类广告设计、制作，利用自有媒体

发布各类广告，代理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手机、户外广告、印刷品、礼品的广告发布，出售、

出租电话终端设备、ＩＰ电话设备、互联网设备及其零配件，并提供售后服务；计算机信息系

统集成；商务代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通信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公司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泳

注册资本：302964.54万元人民币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星光三路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VSAT）通信

业务，网络托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国内因特网虚

拟专用网业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含移动信息服

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网络接入业务 （含3.5GHz无线接入业务、

26GHz无线接入业务）；固定网本地电话业务、固定网国内长途电话业务、固定网国际长途电

话业务、IP电话业务（限于Phone-phone的电话业务）、900/1800MHz� GSM第二代数字蜂窝移

动通信业务、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TD-LTE）、卫星国际专线业务、因特网数

据传送业务、国际数据通信业务、公众电报和用户电报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以上经

营范围按相关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通信、互联网

技术开发及其网络维护，通信、互联网技术咨询服务，与移动通信、IP电话和因特网业务相关

的系统集成，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销售互联网设备、通信设备（不含地面卫星接收

和发射设施）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经营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资信情况良好，是公司的

长期客户，履约能力有保证。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签订的多频段（含700M）天线产品集中采购项目标包1总

框架合同：《【多频段（含700M）天线产品】集中采购（标包1：444天线及单4天线）框架协议》

甲方：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本框架合同预计最高不含税执行总金额为人民币15331.68万元（大写：壹亿伍仟叁佰

叁拾壹万陆仟捌佰元整）。

2、采购清单

天线类别 下倾角（

°

）

“

4+4+4

”

700/900/1800

独立电调天线（普通增益）

700M 0-14

900M 0-14

1800M 2-12

“

4+4+4

”

700/900/1800

独立电调天线（高增益）

700M 2-12

900M 2-12

1800M 2-12

700

四通道电调天线（普通增益）

0-14

700

四通道电调天线（高增益）

2-12

3、“4+4+4” 700/900/1800四通道独立电调天线即在一副天线罩内部实现700、900和1800

分别独立电调。其中，700、900和1800分别为四通道天线，分别在0-14度和2-12度电调（三个频

段分别支持两个双极化阵列独立电调）。四通道700独立电调天线需支持两个双极化阵列独立

电调。

4、可靠性要求

天线设备在正常工作环境下（环境温度25℃时），MTBF要求不小于100000小时。天线设

备在RRU设备安装完成后，其支撑、固定能力可保证方向角和下倾角随环境影响累积误差不

大于0.1度/年。

5、本协议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之日起生效；双方签署日

期不一致的，自较迟的签署日起生效。

（二）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各省市公司签订的具体框架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合同对方 含税合同金额（元） 增值税

1

《多频段（含

700M

）天线一级集采框架合同

（

444

及单

4

天线

-

平治）》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

限公司

27,924,704.00 13%

2

《重庆移动

2021-2023

年

700M

多频段杭州

平治（含

700M

）天线集中采购（

444

天线及

单

4

天线）合同（框架

+

订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

限公司

4,613,112.00 13%

3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多频段（含

700M

）天线

产品（

444

天线及单

4

天线）集中采购框架协

议（杭州平治）》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

限公司

2,090,138.40 13%

合计

34,627,954.40 /

协议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之日起生效；双方签署日期不

一致的，自较迟的签署日起生效。

三、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多频段（含700M）天线产品集中采购项目为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广播电视

网络有限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进行招标，招标产品多频段（含700M）天线用于两家

公司5G网络建设项目， 该项目的成功中标使公司切入中国移动和中国广电5G网络通信设备

市场，为公司进一步打开5G�网络通信设备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

本次框架合同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促进作用；框架合

同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公司

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形成业务依赖。

四、风险提示

1、上述合同系公司中标以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各省市公司与

公司签订的框架合同，实际执行金额以具体订单为准，公司最终可实现的销售收入以实际完

成的订单金额为准，上述金额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

2、框架合同虽已对双方权利及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约定，但框架

合同履行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履约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公告所述的框架合同为公司和运营商签署的确定金额或数量上限的合同，因采用运

营商统一模板，该类合同均命名为框架合同，本次签订的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对上市公

司本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签订的《【多频段（含700M）天线产品】集中采购（标包1：

444天线及单4天线）框架协议》；

2、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签订的《多频段（含700M）天线一级集采框架合同

（444及单4天线-平治）》；

3、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国移动广西公司多频段（含700M）天线

产品（444天线及单4天线）集中采购框架协议（杭州平治）》；

4、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签订的《重庆移动2021-2023年700M多频段杭州平

治（含700M）天线集中采购（444天线及单4天线）合同（框架+订单）》。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